
龙亭区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进
展情况

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是发展乡村产业、推进共同富

裕的重要抓手。龙亭区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升行动主要

做法汇报如下：

（一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管理服务制度落实情况。

指导农民合作社规范管理，主要做法：一是完善运营机

制。完善章程制度，加强对农民合作社发起成立阶段的辅导，

指导农民合作社参照示范章程制定符合自身特点的章程。健

全组织机构，指导农民合作社依法建立成员（代表）大会、

理事会和监事会并认真履行职责。规范利益分配，指导农民

合作社建立合理的收益分配制度，强化同成员的利益联结。

二是规范管理制度。对现有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一次专项清

理，重点对“问题社”“空壳社”进行清理，排查出龙亭区

现有合作社中 22 家存在异常，建立问题台账清单，告知问

题合作社法人代表信息公告、清理注销等流程，切实厘清合

作社实情。

（二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能力建设情况。

龙亭区依托农业产业园区的规划，培育壮大以小马奔腾、

兴旺果蔬、黄泮农作物种植农民合作社等为代表的农业合作

社，规划小马圈果蔬种植基地、车厘子种植基地、“中华血

桃”种植基地、中药材种植基地、绿化苗木种植基地、苗圃

培养基地等产业发展基础，引导农民合作社拓展上下游产业



链，衔接电商销售平台，增产促销。

（三）社企对接推进情况。

结合产业发展，打造以果蔬为主导的产业链。依托小马

奔腾、兴旺果蔬等 6 个脱贫社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和黄泮农作

物种植农民合作社（车厘子），采取基地+销售+休闲观光+N+

农户的模式，积极对接郑州万邦国际农产品批发市场、北京

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，引导村级集体经济体组织农户通过

流转土地或土地入股等形式，建设标准化的生产基地，利用

特色产业优势，进一步拓展餐饮、采摘、旅游等三产经营服

务业，打造休闲观光农业，带动群众创业和就业。

（四）“千员带万社”行动开展情况。

按照《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开展“千员带万社”行动

的通知》要求，龙亭区拓宽选聘渠道，将优秀的新型农业经

营主体带头人、农业乡土专家、种养能手纳入辅导员选聘范

围，已完成辅导员信息收集和数据维护。

截至目前，龙亭区农民专业合作社、家庭农场总数分别

达 76 家、4 家，其中省级示范合作社 1 家，市级示范合作社

5 家，市级家庭农场 1 家。区农业农村局将持续加大农业龙

头企业、合作社、家庭农场的扶持力度，进一步提升新型农

业经营主体发展质量，支持引导合作社领办企业，延长产业

链条，推动农业集约化、规模化、现代化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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